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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鼓勵母校在學優秀學生與弱勢學生安心向學，特設置「財團法人國立臺南第一

高級中學校友總會獎學基金會在校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奬助母校

學弟妹。 

二、類別：本要點設優秀生獎學金、一般生獎學金以及急難救助等三項，分別鼓勵目前就讀

母校成績優良學生，以及獎助母校弱勢學生完成學業所設立。在校生參加國際性及全國

性競賽獎勵辦法另訂之。 

三、優秀生獎學金： 

（一）申請標準：凡國立臺南一中在學學生(高一第一學期除外)，前學期符合下列規定標準(擇

一)、前一學期未受記過(含)以上，且同一學年度內未獲本優秀生獎學金者，得提出申

請： 

1.智育成績八十分以上、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且前學期班上前五名內。 

（二）獎勵名額與金額： 

1.每位頒發新台幣陸仟元。 

2.以前一學期班級為單位，獎勵每班優秀生 1名，並以各年級班級數為最高人數限額，

如有班級未申請而產生缺額時，該學期增減名額由董事會開會決定之。若申請人成

績合於規定標準，但因超過每班一人限額而未獲獎者，在仍有缺額下，得依申請人

智育成績總分高低擇優獎勵，並經董事會通過。 

3.若有教職員工子女申請，則該年級以外加名額優先錄取。 

4.優秀生獎學金每人每學年度只能領取一次。 

（三）繳交資料：申請學生須備齊以下資料： 

1.申請表乙份，如附件。 

2.前學期成績單影印本乙份。 

四、一般生獎學金： 

（一）申請標準：凡國立臺南一中在學學生，具備低收入戶條件者，得提出申請： 



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 

（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但村里長證明不適用（低 

 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二）獎勵名額： 

1.每位頒發新台幣貳萬伍仟元。 

2.名額不限,視當學期申請學生需求.經董事會通過決定之 

（三）繳交資料：申請學生須備齊以下資料： 

1.申請書乙份，如附件。 

2.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3.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證明文件（應載

明學生姓名及有效期限）。 

五、急難救助：家境清寒或突遭變故，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經學生申請或母校提出急難救 

    助專案者，不受前條規定之限制，得申請本項獎助學金，由董事會決定獎助方式與金額。 

    特殊清寒或突遭變故之學生得每月另發生活補助費。另訂辦法辦理。 

六、申請期程： 

（一）第一學期：每年十月廿四日之前。 

（二）第二學期：每年三月十日之前。 

七、申請方式：於期限內備齊相關資料，向母校學務處訓育組申請，轉交本會審核，如資料

不齊者，得不予核發。 

八、審核機制： 

（一）初審：由學校指派 2~4 人、基金會指派代表 2-3 人組成初審小組，進行本獎助學金資

格審核，並依據各項獎勵規則，提出初審名單，送董事會議決。 

（二）複審：由本獎學基金會召開相關會議決定最終名單。 

九、頒獎方式：每年配合母校重大慶典活動，如校慶運動會、青年節等重大集會公開頒發。 

十、修訂：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優秀生獎學金申請表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校友總會獎學基金會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優秀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姓  名  申請種類 優秀生獎學金 

1.父  
存

歿 
 職業   

2.母  
存

歿 
 職業   

前學期成績 導師初審意見(請務必填寫) 複審意見 

智育          分  

 

 

 

導師簽名： 

 體育          分 

名次 第      名 

    申請學生：(請簽章) 

    學生家長：(請簽章) 

    住    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準備資料如下：（文件不齊，得不予審核）申請書請詳實填寫，並請導師簽名。 

前學期成績單影印本。(請先至教務處註冊組蓋章) 

 



附件二、一般生獎學金申請表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校友總會獎學基金會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一般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姓名  申請種類 一般生獎學金 

家    庭    狀    況 

1.父  
存

歿 
 職業  月入             元 

2.母  
存

歿 
 職業  月入             元 

3.兄弟：共    人 （其中就學    人；就業    人；已婚    人） 

4.姊妹：共    人 （其中就學    人；就業    人；已婚    人） 

5.家庭每月總收入：                  元(包含父母兄弟姊妹收入) 

本人生活費 每月       元 何人負擔生活費： 負擔者關係： 

前學期成績 導師初審意見(請務必填寫) 複審意見 

智育          分 
 

 

 

 

導師簽名： 

 體育          分 

名次 第      名 

    申請學生：(請簽章) 

    學生家長：(請簽章) 

    住    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準備資料如下：（文件不齊，得不予審核）申請書請詳實填寫，並請導師簽名。 

(1)全戶戶籍謄本。（非戶口名簿影本） 

(2)有效期限內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證明文件（非村

里長清寒證明，同時不可註明申請獎學金專用）。 

***敬請於 3/5(四)前繳回學務處侯小姐處 



 


